附件：  
鹤山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奖励申请表
填报日期：　　   年 　月 　日
	姓　　名
	
	身份证号
	

	手机号码
	
	工作单位
	

	工作单位地址
	
	单位电话
	

	单位性质
	[bookmark: CheckBox1]|_|行政机关 |_|事业单位 |_|社会组织 |_|村（居）民委员会 |_|企业 |_|其他

	证书等级
	
	编号
	

	发证日期
	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网点
	

	申请人声明：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，没有向其他部门申请过同类考试证书补贴或奖励。
（说明：每个级别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补贴或奖励只能申请一次。）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  

	单位意见
	


单位（盖章）  
年　　 月　　 日     

	市民政局
审批意见
	
已对申请人所提交资料进行核实，确认其符合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奖励资格。
同意申请人申领           元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奖励。

经办人：　　 　　　　　审核人：

单位（盖章）  
年　　 月　　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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